苏地六党发〔2008〕6号
关于做好部分党员

交纳“特殊党费”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
各党支部：

5月12日下午四川汶川大地震，给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造成较大损失。5月18日，中组部发出《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“特殊党费”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》，尊重和鼓励党员通过党组织表达支援灾区心愿，接受党员以党费捐款，作为“特殊党费”支援抗震救灾。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组部通知精神，切实做好部分党员交纳“特殊党费”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    ⒈及时将中央组织部通知及相关精神宣传到每一名党员，充分尊重和鼓励广大党员通过党组织表达支援灾区的心愿，接受党员以党费捐款，认真做好“特殊党费”上交工作。

⒉根据党费工作有关规定，党员自愿一次交纳1000元以上（含1000元）“特殊党费”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，可交到县委组织部（或交到人事处由人事处汇集交到县委组织部），由县委组织部代收后直接通过银行汇至中央组织部党费专用帐户。

⒊党员自愿一次交纳1000元以下“特殊党费”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，交到人事处，由人事处统一交到县委组织部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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